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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涉客船舶航行安全“百日行动”责任清单

	序号
	责任部门
	责任任务
	备注

	1
	广西海事局
	负责本辖区加强涉客船舶安全保障“百日行动”总体领导，统筹协调。
	 

	2
	
	负责本辖区《基础清单》汇总和管理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。
	 

	3
	
	负责对局属各单位监管重点、举措和服务保障措施进行指导、把关。
	 

	4
	
	负责对照《基础清单》进一步核准辖区船舶登记数据，组织船舶登记部门开展国籍证书注销工作。
	 

	5
	
	负责组织“百日行动”实施情况督导检查和问题处置。
	 

	6
	
	负责探索研究本辖区重大活动期间涉客船舶安全保障制度性措施。
	 

	7
	
	负责按时报送“百日行动”总结。
	 

	8
	局属各单位
	负责摸排、核时辖区涉客船舶、航运公司等信息，形成本辖区《基础清单》并上报。
	 

	9
	
	负责研判辖区涉客船舶水上交通事故风险。
	对海事职能范围内的隐患，采取有效措施手段督促责任人消除隐患；对其他安全风险和隐患，要报给当地政府并向相关职能部门通报。

	10
	
	负责按照航运公司、船舶、船员、通航环境和秩序、船检等业务领域制定符合本辖区实际的监管重点、举措和服务保障措施，并严格落实。
	10月1日前，涉客船舶船安全监督检查、航运公司检查、客渡运航线水域巡查要实现100％全覆盖。

	11
	
	负责加强巡航检查组织。
	紧盯重点水域、重点船舶、重点时段，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、视频监控系统、无人机巡航等科技手段，结合现场巡航执法，及时发现和精准处理问题。

	12
	
	负责依法查处涉客船舶违法违规行为。
	重点查处法定检验证书过期或失效、消防救生设施设备配备、布置和防火分隔不合规、配员不足、非法载客、超定额载客、违规装载危险货物、擅自改变用途/变更航行范围、不遵守禁限航规定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从重认定违法情节并予以处罚；对违法客渡运行为该停航的要停航，该暂扣的要暂扣，该处罚的要处罚，不得搞“变通”执法、人情执法；造成严重后果或涉及刑事犯罪的及时移交至公安机关。

	13
	
	负责重大活动前一周及会议期间核心时段，研究制定船舶进出港交通安全保障服务措施，必要时可采取护航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。
	核心时段要设置涉客船舶进出港动态监控专岗，综合运用VTS、CCTV、AIS等手段实施涉客船舶实时监控，对乘员100人及以上的涉客船舶实施单船监控。

	14
	
	负责加强辖区气象变化趋势、水上交通态势等研判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。
	  

	15
	
	负责强化应急值守，尽早发现涉客船舶恶劣气象海况开航、非正常停航、大角度转向等异常行为，并快速处置。
	 



